
证券代码：001301 证券简称：尚太科技

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

编号：2026-001

投资者关

系活动类

别

□特定对象调研 □分析师会议

□媒体采访 □业绩说明会

□新闻发布会 ☑路演活动

□现场参观

其他（电话会议）

活动参与

人员
投资者网上提问

上市公司

接待人员

董事长、总经理 欧阳永跃

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 李龙侠

保荐代表人 崔威

保荐代表人 张宇

时间 2026年 1月 15日 15:00-17:00

地点
公司和联合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通过全景路演（http://rs.p5w.net）
举行网上路演

形式
现场直播形式，尚太科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路

演

交流内容

及具体问

答记录

一、公司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介绍

公司成立于 2008年，是业内领先的新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自

主研发、一体化生产与销售高新技术企业。公司注册资本 2.6亿元，

占地面积约 2,000 亩，具备负极材料含石墨化的一体化年产能超过

30 万吨。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7.34亿元，发行数

量为 1,734.00 万张。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，按面值发行。债券

代码：“127112”，债券简称“尚太转债”。

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“尚太配债”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(2026

年 1月 15日，T-1日)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

配售 6.6770 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，再按 100 元/

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，每 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，即每股可配 0.066770

张可转换公司债券。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，

配售代码为“081301”， 配售简称为“尚太配债”。



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。网上发行

申购代码为“071301”，申购简称为“尚太发债”。每个账户最小

认购单位为 10 张(1,000 元)，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，超过 10 张

的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，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1万张(100万元)，

如超过该申购上限，则超出部分申购无效。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

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，即 2026年 1月 16日至 2032年 1

月 15日。

二、问答环节

1、网上申购有什么注意事项？

答：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

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、法人、证券投资基金、符合法律规定的

其他投资者等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者除外）。其中自然人需根据

《关于完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

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深证上〔2025〕223 号）等规定已开通向不特

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交易权限。申购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6 日（T

日），在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，即 9:15～11:30，13:00～

15:00进行。申购方式为投资者应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

的证券交易网点，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

进行申购委托。一经申报，不得撤单。其他申购细节，如申购流程

和配售规则等请关注《发行公告》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2、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，转股数量怎么确

定？

答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，

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：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数量=可转换公司债

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÷申请转股当日有

效的转股价格。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

股。转股时不足转换 1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，在可转换公司债

券持有人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

券的票面金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

3、公司是否可能提前赎回本次发行的可转债？

答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，如果公司股票在

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

转股价格的 130%（含 130%），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

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,000 万元时，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

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。感谢您的

关注！

4、本次可转债计息年度的利息将通过什么方式支付？

答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

方式，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。每年的付息日为本

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。如该日为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，顺延期间不另付息。

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。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

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，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

日内支付当年利息。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（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）

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，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

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5、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是否有回售的权利？

答：本次可转债设置了有条件回售条款和附加回售条款，具体

如下： 1、有条件回售条款即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

计息年度，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

期转股价格的 70%时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

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

公司。2、附加回售条款即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

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，且根

据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被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

用途的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

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权利。感

谢您的关注！



6、公司为什么选择通过可转债融资？

答：公司综合考虑了自身的财务状况、盈利能力和经营特点，

本次融资的成本和效率，投资者保护及发行市场情况等多方面因素。

公司经营情况良好，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各项条件，而

可转债是目前 A股市场上主流的股权融资产品之一，市场认可度较

高，具有融资利率低、原股东稀释小、摊薄具有渐进性等优点，且

可转债兼具债权和股权特点，给投资者更多选择权，投资者既可以

通过持有可转债享受固定收益，也可以通过转股追求更高收益，有

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7、公司可转债的票面利率和到期赎回利率是多少？依据是什

么？

答：本次可转债利率第一年 0.2%，第二年 0.4%，第三年 0.6%，

第四年 1.5%，第五年 1.8%，第六年 2.0%，到期赎回价为 107元（含

最后一期利息）。 公司充分考虑了市场利率走势、同评级可转债票

面利率情况等，让尚太转债具备良好的投资价值，同时也兼顾公司

的财务成本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8、公司对锂电行业目前及未来的发展形势有何看法？

答：2025年以来，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动力电池的需求旺

盛；全球储能需求保持高速增长，带动了储能电池出货量的大幅增

长。综合来看，今年锂电池行业增长较好。头部电池厂商开始有序

扩产，上游产业链企稳回升。未来随着各类新能源电池市场持续发

展，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有望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，并推动上游材

料和装备产业的发展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9、公司综合毛利率整体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平均水平的

原因？

答：公司综合毛利率整体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平均水平，

主要原因为，公司低石墨化加工成本、以及高石墨化自供率、高一

体化程度带来的成本控制优势。公司对石墨化工艺进行了改进，有

效的降低了石墨化成本。此外，相较于同行业主要企业，公司一体



化程度较高，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和运行效率，降低了生产成本，

提高了盈利水平。此外，公司积极奉行差异化产品策略，紧跟新型

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产品设计理念和发展方向， 开发出支撑“快

充”“超充”性能动力电池新一代负极材料，一定程度上部分减少了价

格对毛利率的影响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10、公司的研发费用占比多少？

答：2025年前三季度，公司研发投入金额 1.56亿元，占营业收

入的比例为 2.82%。公司持续同下游知名锂离子电池厂商进行深入

技术合作，交流研发经验，持续探索在比容量、压实密度、倍率等

方面更为平衡的新一代人造石墨负极材料，公司同时在进行设备和

工艺改进，将原材料预处理、造粒、炭化等工序积累的新工艺新装

备应用于各种产品的生产，进一步提升原有产品的品质，提高产品

生产效率，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技术和工艺优势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
11、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背景、目的？

答：近年来，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，已成为

全球市场的主导力量。从中长期来看，基于锂离子电池产业的快速

发展前景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、储能电池等产品性能的持续提升

以及相应产品迭代、技术迭代需求，应用场景的快速成熟，负极材

料行业仍具备快速增长的市场空间。在此行业发展背景下，公司拟

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实施募投项目，以提升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

应能力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，适应新一代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的生

产需要，公司的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显现，有利于公司优

化产品结构，提升产品竞争力，扩大市场占有率。本次项目的建设

还有利于公司加强对产品质量与成本的管控，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

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负极材料领域的竞争力。感谢您的关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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